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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2 月 29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5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5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中信国安投资有

限公司转让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北海中信国

安红树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股权的议案（详见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上述议案已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事前就上述涉及的关联交易通知了独立董

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 

本次参会的关联董事罗宁先生、夏桂兰女士、秦永忠先生、李建一先生、刘

鑫先生、张建昕先生、李向禹先生回避表决，其他 8 名非关联董事同意上述议案。

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上述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后，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

议。独立董事在认真审核公司提供的有关协议及相关资料后，认为关联交易遵循

了公平合理的原则，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

序合法、合规。 

独立董事在认真审核评估机构资质、评估报告等相关资料后，认为公司为本

次关联交易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规合法，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业

务资产评估资格，具备充分的独立性和胜任能力，评估结论合理，符合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八日 




